1142 B3 # 1 % $45%

1B

&/

o/
e
=
Nl
sk
AR
Ay \

"

Bl

/
=
=
Nl
Eud
AR

IR

3

e
2\

M

o/
=
2
Nl
ke
AR
e

g= gl
e .L\ﬂ.
T M

~
Bl

SO
W

N A

P
P
psiry

me

it

o/



>~
< ﬁ.\
\_\;(N_

2]
ok
-l
e
=
e
‘B
Pl
o
o=
@
=\
P
2

RIA i

>~
!
N “' E
a
i
=
%
~mte
e
N
=4

R
>~
oo}
Wy
XN
oy
|
T
e
o=
52
—=de
Pl
2
|

B 4 EFEF-FAFELFG AR
'—‘113“‘;@& 'L;t—_T—_.f\‘}/’é.

B Rl F R 2d s 2
I <

/\Fﬁﬁi"f*%ﬂ 3 R -

ER Qg i -3

SRR AHT AR g A2
& TF' ZZ'F};L i

T
T f—fmﬁ"?‘ﬁ!p)’vﬁ*iﬁ

ﬁ’i”?éﬁ%ﬁﬁﬂmgajl5n;%1ﬁ

~4

E PP T e AR A

S



4

3
B

E
A

7
A AR v T B B
R EII4E4 *
52\/_%-_@,—,, i& 4 f?l/';— I——?J'r\ﬂb r’f

)

ERBE me\‘ T_# ‘hp/p AR5 B z

£2 1L G AH AL (
B T}L,/Ei)?r_'a‘w » 17 rﬁ’/z]]m?g‘ i
B R IEG H3E S FA2FEF IR T P o X FE B 4
AARZHA R BRMEE D L F WA
o;zrsafﬁiz;;ie‘z&ﬁiﬁr o A SR AL el
BEARR 0 B PFEE TR Hisfg2pZ
BV 1 - 450% 5

ik A - A

P

"‘p_ \;H

T
R

~ F160E AT E_o

f_"""%.)f q'%lEJ]}L"P

7~ °X§“L’kﬁwﬁi
B3 3037 = 669, 7277»”’-5%/4 ~ % %28,000~ » 4
, gwﬂi%%%£ﬁ%?§’§%&?ﬁﬁ @@

A
f
ITp &2ip¥ 4 238
I'T]

H«

¥

BRI IARE Ry 2 &2
BE e AN 22 B YRES TR £ 2
Jawo B0 MBS E BA D T 2T & M AR
o FRARLECER N ‘ﬁ#%ﬁﬁ MALE B2 B2 R R
-ﬁ1&&%%&@}3;'%@@131#:1%4'0
&aiaéﬁf%f”*%j = 669, 727~ » g ~ix
I A ARl 5 r*$£ﬁ;$ﬁﬂ‘b§%
R R gp"mwéf&"“"ﬁ i H
f‘% %25;584 D6~ ~ AR ¥ 4 ~ ~ | R &T R
AR B » 67,024~ ~ AP L AR T R A4S
?PMZ 1EER 5 281,068~ ~ dp ¥ A ¢ WS

RN .;:,t

P
i
m



7\
[SX)
—

4, 7787 ~ P ¥t 4
1% 109,006~ ~ 4p
%252112 509
Fi

\F% %@x%ﬂLAi"_,M,MJ£?”“
@ﬁ LEE L 5 2,463,311~ -
%«é—& JEH P oA J_I_B%\m?mg\vg\ﬂi Tk & 1 %28, 000
' G OABREP 2 &ﬁﬁfﬂCii%%“?%F> g
frznt & 7 28,0007 (5 P2 8 B4 pavE 0 a4 2
5 R
FREAAEDETY > NEIT- & FLARTIINS B §F
FCRPT a4 R RE AR M ERL 28 LR
FHLCRIBRT - ARG E AR L
REAEAREEE EFR R R BRREL WD AN
o FRAPRPLADFEFLELEAFE T - A >
E NI RPN 0 B R BB F R BP T
A I R ST Y N AR U B

N

T

&

%\L A&mlt

NS

B

&

*
%Si,gg”ﬁwﬁ%ﬁak%#ﬁ (IS
PRGN i B AEN SRS e iE2 D % - &
REZRITFFARRH > 2 Ao RF] - BEE2 &
RO R ARG %6412 2% 138 ~ %2
7~ %37 - ‘}""Fﬂf'ﬁf;g TR ILAE B 7 R % 212 1%

\m:\\

-
2o

'zﬁJ%4,£F~.12“f ¥ T AR ARl 2 2]
A& R 4% T35 L5 0 4552 §oiid 315,515~ 2

1.2% 18,618~ » SR TAp = » BT FH o

%ﬁﬁﬁi%i%%é%—@w¢ﬁ%%& oM f &
EEFEADERIR- P pEREEAN S o A
EIr REE1110ES1E S 12~ %358 cﬁ P2 o B



(

)

VR T AGEHE D f A ALEE 2 10,0005 0 F A R
SR 2RMARGE A MABATE

2 1134; Rgb @R i@ FaiiEeig .

’ %‘?3‘4 2R BRI E T4k > LT A A ATE o Huw
}37113;, aFELFF2 gm0
VAL FERBAEAL S AMALET A (24
s %2413 248F ) - >~ Bt #\:T‘* FPREEA T L DR
AR Fﬁ?ﬁf:}% BN =3 ) 1;1 = 1;1153641' 2.2 EFGF AR
A Aapflin a2 114 R L84 To5 A3 0 4 52 &

|

=\
b=
=
>~
S
B
(w
&
A
7
=

2 & 915,515 21,26 18,6183+ ¥ » LA &
PR AR 2 A T 4,655~ 53 (38R 118,61

8%74424 605~ > fu,'l’f4a‘€5/\) IR
om oo ug» AT ias 228 (000~ 2 »lsngfruffﬁi LI A
£ 2% \'**18 618~ 2 # & 7 4, 655;°
4,727 » % Bt v iey B ERF & £32224, 390~ 2
ﬁ."ﬁzlﬁ—ﬁ ",Fl’f%’k]]ﬁﬁl;”%’fﬁ 7 @ 1£2,463, 311~ »
WAk R E R £ 1Y 2,238,021 - 4L
%J%d% \éiﬁﬁ’%éiﬁé 3 2RMARR
b= E?jﬁﬁ a7 MEsg &'1""’3”’1‘%3\-&}3
>3 UpH3.4E (3HE N 22389214727 12=3
9.4)&;@;F% 2> 5 B3 A ALK > BEF 1 5 13T
R 865K & 13# > @ ﬁq%f ﬁz,iﬁiﬂw%
A T HAKEL > BRZFHEEGFA DT E T2 F i
BT F R AL PILE 80 s
R BB AL A AR e A FE L 2 H)
B o ?ﬁi‘ﬁ"f?iﬁﬁé T AR FHERALER 0 AR
AR R ENFRIEATRTA R AR 0 &

AR R R

Gt AR B B P Y B REFH G AL
BT o f AR g BAEL F5 A41,2008 ~ > ®

EHBRP BT IR S 2HE R B RG0S

-]



6if %35 ~ $8EA F461F & T B w (L B2 Fd &
oo B o B h A iiig‘éf "/B]Fbﬁ%’f@”’ A
ikqéiﬂgéﬁiﬁiiﬁﬁ’éﬁiﬁié°5§%
W AR BN 0 R R FHEL RT AN EE
e a2z (A kg BALARAEFT &)
G| % OLIE R U 7 F B 2 AR R 0 AP -

h o # 2 : 3 2
FHTRE O 2RAE

CH A
T AGRERR AT
T FIE o
= Y 2 115 & 2 E 3 p

w®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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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4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嬿尹  


代  理  人  陳馨強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韓新梅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丁駿華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黃春旺  
            張簡旭文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喬湘秦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陳嬿尹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二月三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觀諸同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規定自明。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而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與相對人等進行前置協商，因兩造就債務清償方案之履行條件未能合致而不成立。又聲請人目前積欠債務總額為669,727元，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8,000元，扣除自身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後，聲請人實無能力償還目前所負債務，而有不能清償之情事，且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與相對人等進行前置協商，因雙方就還款條件無法達成協議，致協商不成立等情，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聲請人既已踐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之程序，始向本院提出更生之聲請，於程序上即無不合之處。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聲請人雖主張其所積欠債務總額為669,727元，然經本院函詢各該債權人關於聲請人包含本金及利息等在內之所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經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84,576元、相對人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67,524元、相對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281,068元、相對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44,778元、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09,006元、相對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12,509元、相對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61,409元、相對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70,694元、相對人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陳報其債權，暫依聲請人主張之31,747元計算。是聲請人之債務總額應為2,463,311元。
（三）聲請人主張其目前任職於嚕嚕米宵夜店，每月薪資28,000元，有在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3頁），是本院認以每月28,000元作為核算聲請人目前每月償債能力之依據，應屬適當。
（四）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第3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其每月自身必要支出之生活費以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即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經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可採認。
（五）第按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而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聲請人雖另主張其每月負擔母親扶養費10,000元，並提出母親之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經查，聲請人之母親現年為74歲，名下無財產所得，堪認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虞，而有由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惟聲請人母親之扶養義務人共4人，有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1至248頁），又聲請人未就上開扶養費支出提出相關單據，本院爰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參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計算，是聲請人每月應負擔其母之扶養費應以4,655元列計（計算式：18,618元÷4人＝4,655元，元以下4捨5入），始屬合理。
（六）從而，以聲請人平均每月28,000元之收入扣除每月自身必要生活費用18,618元及扶養費4,655元後，所剩之餘額為4,727元，又聲請人名下雖有價值準備金共計224,390元之壽險保單，惟債權人陳報之債權總額已達2,463,311元，縱經扣除該保單價值準備金後，仍尚有2,238,921元。復參以聲請人無其他具清算價值之財產，亦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卷可稽，則聲請人以每月所餘逐年清償，至少須約39.4年（計算式：2,238,921÷4,727÷12≒39.4）始能清償完畢，而聲請人現年52歲，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約13年，併審酌聲請人目前之收入支出情形，至其退休時止，顯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額，考量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及違約金仍在增加中等情況，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如未透過更生制度，實無清償之可能，應有不能清償債務之事實，本件聲請人顯有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定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聲請人聲請更生，於法並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有無法清償債務之情事，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並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從而，聲請人本件更生之聲請，洵屬有據，應予准許，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爰裁定如主文。另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3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許婉芳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葉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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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陳嬿尹  



代  理  人  陳馨強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韓新梅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丁駿華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黃春旺  

            張簡旭文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喬湘秦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陳嬿尹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二月三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更生

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

    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

    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

    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

    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

    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

    ，觀諸同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規定自明。又法院開始更

    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

    。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

    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

    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45條第1項、

    第16條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而

    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與相對人等進行前置協商，因兩造就債

    務清償方案之履行條件未能合致而不成立。又聲請人目前積

    欠債務總額為669,727元，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8,000元，扣

    除自身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後，聲請人實無能力償還

    目前所負債務，而有不能清償之情事，且聲請人無擔保或無

    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

    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與相對人等進行前置

      協商，因雙方就還款條件無法達成協議，致協商不成立等

      情，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聲請

      人既已踐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之

      程序，始向本院提出更生之聲請，於程序上即無不合之處

      。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

      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

      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聲請人雖主張其所積欠債務總額為669,727元，然經本院

      函詢各該債權人關於聲請人包含本金及利息等在內之所積

      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經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84,576元、相對人元大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67,524元、相對人永豐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281,068元、相對人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44,778元、相對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09,006元、相

      對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12,509元

      、相對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61,40

      9元、相對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70

      ,694元、相對人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陳報

      其債權，暫依聲請人主張之31,747元計算。是聲請人之債

      務總額應為2,463,311元。

（三）聲請人主張其目前任職於嚕嚕米宵夜店，每月薪資28,000

      元，有在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3頁），是本

      院認以每月28,000元作為核算聲請人目前每月償債能力之

      依據，應屬適當。

（四）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

      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

      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

      ，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

      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

      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債務人聲

      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

      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

      明文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

      第3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

      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其每月自身必要支出之生活費以最

      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即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

      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

      倍即18,618元，經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可採認。

（五）第按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而負扶養

      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

      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聲請

      人雖另主張其每月負擔母親扶養費10,000元，並提出母親

      之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

      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經查

      ，聲請人之母親現年為74歲，名下無財產所得，堪認確有

      不能維持生活之虞，而有由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惟聲請人

      母親之扶養義務人共4人，有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第241至248頁），又聲請人未就上開扶養費支出提出相

      關單據，本院爰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參酌行政院衛

      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

      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計算，是聲請人每月

      應負擔其母之扶養費應以4,655元列計（計算式：18,618

      元÷4人＝4,655元，元以下4捨5入），始屬合理。

（六）從而，以聲請人平均每月28,000元之收入扣除每月自身必

      要生活費用18,618元及扶養費4,655元後，所剩之餘額為4

      ,727元，又聲請人名下雖有價值準備金共計224,390元之

      壽險保單，惟債權人陳報之債權總額已達2,463,311元，

      縱經扣除該保單價值準備金後，仍尚有2,238,921元。復

      參以聲請人無其他具清算價值之財產，亦有全國財產稅總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卷可稽，則聲請人以每月所餘逐年清

      償，至少須約39.4年（計算式：2,238,921÷4,727÷12≒39.

      4）始能清償完畢，而聲請人現年52歲，距勞工強制退休

      年齡65歲尚約13年，併審酌聲請人目前之收入支出情形，

      至其退休時止，顯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額

      ，考量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及違約金仍在增加中等情

      況，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如未透過更生制度，

      實無清償之可能，應有不能清償債務之事實，本件聲請人

      顯有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定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聲請人

      聲請更生，於法並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有無法清償債務之

    情事，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並未逾1,200萬元，且

    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

    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

    在，從而，聲請人本件更生之聲請，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爰裁定如主文。另聲請

    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

    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

    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3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許婉芳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葉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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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陳馨強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代  理  人  韓新梅  

債  權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丁駿華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債  權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代  理  人  黃春旺  

            張簡旭文

債  權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喬湘秦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債  權  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陳嬿尹自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二月三日下午四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觀諸同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規定自明。又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復為同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因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而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與相對人等進行前置協商，因兩造就債務清償方案之履行條件未能合致而不成立。又聲請人目前積欠債務總額為669,727元，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8,000元，扣除自身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及扶養費後，聲請人實無能力償還目前所負債務，而有不能清償之情事，且聲請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准予更生等語。

三、經查：

（一）聲請人主張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與相對人等進行前置協商，因雙方就還款條件無法達成協議，致協商不成立等情，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聲請人既已踐行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之程序，始向本院提出更生之聲請，於程序上即無不合之處。是以，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二）聲請人雖主張其所積欠債務總額為669,727元，然經本院函詢各該債權人關於聲請人包含本金及利息等在內之所積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經相對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84,576元、相對人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67,524元、相對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281,068元、相對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44,778元、相對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09,006元、相對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12,509元、相對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161,409元、相對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債權額為570,694元、相對人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則未陳報其債權，暫依聲請人主張之31,747元計算。是聲請人之債務總額應為2,463,311元。

（三）聲請人主張其目前任職於嚕嚕米宵夜店，每月薪資28,000元，有在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3頁），是本院認以每月28,000元作為核算聲請人目前每月償債能力之依據，應屬適當。

（四）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一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六十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第3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其每月自身必要支出之生活費以最低生活費之1.2倍計算，即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經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可採認。

（五）第按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而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定有明文。聲請人雖另主張其每月負擔母親扶養費10,000元，並提出母親之戶籍謄本、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證。經查，聲請人之母親現年為74歲，名下無財產所得，堪認確有不能維持生活之虞，而有由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惟聲請人母親之扶養義務人共4人，有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41至248頁），又聲請人未就上開扶養費支出提出相關單據，本院爰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參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計算，是聲請人每月應負擔其母之扶養費應以4,655元列計（計算式：18,618元÷4人＝4,655元，元以下4捨5入），始屬合理。

（六）從而，以聲請人平均每月28,000元之收入扣除每月自身必要生活費用18,618元及扶養費4,655元後，所剩之餘額為4,727元，又聲請人名下雖有價值準備金共計224,390元之壽險保單，惟債權人陳報之債權總額已達2,463,311元，縱經扣除該保單價值準備金後，仍尚有2,238,921元。復參以聲請人無其他具清算價值之財產，亦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在卷可稽，則聲請人以每月所餘逐年清償，至少須約39.4年（計算式：2,238,921÷4,727÷12≒39.4）始能清償完畢，而聲請人現年52歲，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約13年，併審酌聲請人目前之收入支出情形，至其退休時止，顯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額，考量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及違約金仍在增加中等情況，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如未透過更生制度，實無清償之可能，應有不能清償債務之事實，本件聲請人顯有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定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聲請人聲請更生，於法並無不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係一般消費者，其有無法清償債務之情事，所負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並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復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從而，聲請人本件更生之聲請，洵屬有據，應予准許，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爰裁定如主文。另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公允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俾免更生程序進行至依消債條例第61條規定應行清算之程度，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3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許婉芳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葉宜玲





